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 2017年度）
填报单位（盖章）：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 






	项目名称
	　行政复议专项经费
	项目属性
	新增项目 □       延续项目 □ √

	项目单位
	　区政府法制办
	项目负责人
	刘学文
	联系电话
	28580718

	项目起止时间
	2017年度 
	项目总投资
	40000

	项目概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七章第三十九条：行政复议机关受理行政复议申请，不得向申请人收取任何费用。

	项目立项情况
	　

　行政复议活动所需经费，应当列入本机关的行政经费，由本级财政予以保障。
　

	项目资金申请
	资金性质
	以前年度已安排
	2017年度申报资金

	
	1、财政拨款
	40000　
	40000　

	
	2、自有资金
	
	

	
	3、其他
	
	

	项目支出预算明细
	支出明细项目
	数量
	支出标准
	金额

	
	行政复议活动经费
	
	
	40000

	
	2、
	
	
	

	
	3、
	
	
	

	
	4、
	
	
	

	
	……
	
	
	

	项目绩效目标
	长期目标
	年度目标

	
	　
	　

	长期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备注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成本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社会公众或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年度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备注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成本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

响指标
	　
	　
	　

	
	
	社会公众或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其他需说明的问题
	　

	业务股室

审核意见
	                                                          （盖章）
	     绩效管理股

审核意见                                                 
	（盖章）

	
	
	
	


填报人：李伶俐
  联系电话：28580717             填报日期：2017.1.5
